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“和美学生”评选活动方案
  为弘扬“和美二高”文化风采，聚焦学生品德素养、团队协作与综合素质，营造积极向上、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，现开展“以和为美、以美育和”为主题的活动，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，特制订工作方案如下：
一、“以和为美、以美育和”活动领导小组
组长：符凯
副组长：卜春富、蒋建武、陈贵东、戴俊
组员：叶俊泽、赵新民、王霞、高志迅、曹文进、各年级组及班主任
二、活动目的
1.树立榜样：挖掘在品德、学业、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2.弘扬美德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强化学生“和谐共处、崇德向善”的文化氛围。
3.促进全面发展：鼓励学生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多维度均衡发展，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人才。
三、评选标准
围绕“和”（和谐共处）与“美”（品德高尚）两大核心，制定以下标准：
1.品德之美（30分）：无违纪记录（15分），遵守校规校纪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公益活动（志愿者服务、社区服务等，每5小时加1分，上限15分）。
2.和谐之美（20分）：在班上矛盾调解、团队合作中表现突出（10分），家长评价其家庭责任感、沟通能力（15分）。
3.学业之美（20分）：综合成绩年级前30%（10分）年级前40%（6分），单科竞赛获校级以上奖项（校级奖+3分，市级+5分）。
4.身心之美（15分）：心理健康，乐观向上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体育测试成绩良好（15分）。
5.行为之美（15分）：仪容仪表抽查合格率100%（10分），举止文明，遵守公共秩序，爱护校园环境（5分）。
四、活动流程
1.通过班会、校园广播等形式宣传评选意义与标准，鼓励学生自荐或班级推荐。
2.每班推荐2名候选人，提交个人事迹材料（200字左右）及相关证明（荣誉证书、活动照片等）。
3.年级组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，筛选出校级候选人名单。
4.对候选人在宣传栏里进行宣传，并颁发奖状。
五.奖项设置
“五星和美学生”称号（各年级5名）和美标兵（各年级10人）单项卓越奖（若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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